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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联检（江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联检科技”，曾

用名“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中超募资金投向的“股权收购”已达到预定完成期限，公司决定对该项目进行结

项，该项目包含两个股权收购项目，分别为杭州西南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南检测”）55%股权收购及冠标（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冠标检测”）55%股权收购，该项目的节余超募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

金专户进行管理，后续将根据公司自身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围绕主

业、合理审慎规划安排使用节余超募资金，并在使用前按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

程序并及时披露（如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常州市

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920号）同意注册，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5,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

行价格为 42.0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892,25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含税）112,375,254.72元和其他相关发行费用（不含税）28,244,432.18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 1,751,630,313.10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8月 25日划至公司

指定账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2年 8月 26日对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

210Z0024号《验资报告》。上述全部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

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检验检测总部建设项目 67,125.45 67,125.45

2 区域实验室建设项目 13,366.28 13,366.28

3 信息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3,708.50 3,708.50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732.07 7,732.07

5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 5,000.00

合计 96,932.30 96,932.30

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5,163.03万元，

扣除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后，超出部分的募集资金 78,230.73万元。

三、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于 2022年 9月 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1）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6,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活动；（2）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4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

分超募资金和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募集资金理财使用额度及授权

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并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



用。上述事项已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2.公司于 2023年 8月 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杭州西南检测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 7,640万元（收购

总价为 8,090万元，扣除前期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定金 450万元后为 7,640万元，

签订正式协议后定金转为股权转让款。）收购杭州西南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5%股权。

3.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研发中心升级项目的议案》，同意：（1）公司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

营活动；（2）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5,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超募资金

及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本数）

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允许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3）公司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 5,754.92万元用于研发中心升级项目。上述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和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4.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冠标（上海）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 7,750万元（收购

总价为 8,250万元，扣除前期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定金 500万元后为 7,750万元，

签订正式协议后定金转为股权转让款。）收购冠标检测 55%股权。

5.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

（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本次回购已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实施完毕，共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3,802,011股，使用超募资金 59,993,353元（不含交易费用）。

6.公司于 2024年 3月 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

（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本次回购已于 2024 年 7 月 18 日实施完毕，共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101,000股，使用超募资金 32,406,273元（不含交易费用）。

7.公司于 2024年 8月 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1）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8,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2）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0,000万元（含

本数）的部分超募资金及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本数）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

上述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 54,702.58万元，超募资金余额

23,528.15万元（不含利息收入），其中尚未指定用途的超募资金为 13,845.84

万元（不含利息收入），剩余超募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超募资金拟投入金额

1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4,000.00

2 股权收购 15,390.00

3 回购公司股票 9,239.97

4 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5,754.92

5 尚未指定用途 13,845.84

合计 78,230.73

四、本次结项的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本次结项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超募资金投向的“股权收购”已达到预定完成期限，该

项目包含两个股权收购项目，分别为西南检测 55%股权收购及冠标检测 55%股

权收购，具体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超募资金

投向

具体项目

名称

超募资金

拟投入金

额（1）

超募资金累计

已投入金额

（2）

尚未支付款

项（3）

项目总投入

（4）=（2）+
（3）

预计节余超募资金

（5）=（1）-（4）

股权收购
西南检测 7,640.00 5,845.60 636.62 注 2 6,482.22 1,157.78

冠标检测 7,750.00 5,599.50 1,083.49 6,682.99 1,067.01

合计 15,390.00 11,445.10 1,720.11 13,165.21 2,224.79

注 1：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注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南检测项目尚未支付款项 1,294.40万元，因 2025年业绩承诺未达标，

转让方需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 657.78万元，预计以尚未支付款项冲抵，冲抵后尚未支付款项预计为

636.62万元。（最终结果以双方达成的协议为准）

注 3：上述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实际“尚未支付款项”及“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以最终支付结果为

准，尚未支付款项为待支付股权收购款，公司将继续通过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支付。

（二）项目节余超募资金原因

1.公司收购西南检测时首笔 500万元股权支付款，公司提前以自有资金进

行了支付。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25年业绩承

诺期结束，西南检测业绩承诺期累积实现净利润少于累积承诺净利润，依据协

议约定，转让方需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 657.78万元，具体情况请见《关于杭

州西南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未完成业绩承诺及有关业绩补偿的公

告》（2026-020）。

由此，西南检测股权收购项目预计可结余 1,157.78万元。最终结余金额以

协议执行及业绩补偿实现情况为准。

2.冠标检测股权收购项目，转让方骆丽琼、宁文涛承诺，冠标检测 2023年

度、2024年度、2025年度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即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不低于 1,700万元、2,100万元、2,600万元。根

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冠标检测业绩承诺期

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2023 年 1,735.09 万元、2024 年 1,237.16 万元、2025 年

2,641.62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冠标检测业绩承诺期已结束，其中 2024年度冠标检测

未完成业绩承诺，触发转让方补偿义务。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业绩补偿协议的议案》，同意与

转让方骆丽琼、宁文涛签署《关于冠标（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

协议》，对原协议中业绩补偿支付方式进行补充约定，本次业绩补偿金额为



1,067.01万元，公司从原协议约定应支付而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对业绩补偿

款进行足额扣除，业绩承诺方本次无需再实际支付款项，业绩补偿义务已履行

完毕。基于上述原因，公司存在 1,067.01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因无需支付而结余。

综上，公司超募资金投向的“股权收购”项目预计共产生节余资金 2,224.79

万元。

（三）本次结项的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超募资金用途安排

上述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公司会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将节余超募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

金专户进行管理，并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围绕主业、合理

审慎规划安排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并在使用前按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并及

时披露（如需）。

特此公告。

联检（江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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